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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 理财取用 策

李承烈

管仲（公元前730—645年）足春 秋时代的 大理财

家。他相齐四十年治国理财成 效卓著，从财政经济方

面保障了齐国的富国强兵、 “尊王攘夷”、 “霸 诸侯

一匡天下”战略目标的实现。管仲在齐国实行 的财政

经济方针是得当的，尤其在财政上 采取适 度的 “取、

用”政策值得称赞。

《 管子》 是管仲治国的思想、理 论、 政 策、问对

的文汇，现将《 管子》 中有关理财 的取、 用之 策作些

介绍。

一、取、 用有无 节度，关 系着 国家 的安危。在

《 管子· 权修篇》 中讲道：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 虽大 必危。”

因为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 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

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 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

则上下相 疾也”。如 果 “君求焉 而无止，民无 以待

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 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

分，民走于中而士遁 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管

子·轻重甲》）实践证明： “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

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

己、不可得也。”（《 管子·权修篇》）这些论述的意思

就是，国家向民众取财、 用财要讲究度，如果取民用

财无度，就会招致民众怨恨、 外敌谋算，迫使国 家居

危。尤其在群雄并峙，诸侯争雄的 形势下，取财用财

是否适度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严重问题。

二、取民有度是不竭财源、 藏富于民的 客观要求

和落实富民政策所必需。管 仲对桓公曰：“齐国百姓，

公之本也”。（《 管 子 ·霸 形》）“凡 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 管子 · 治国》）“唯圣人为善托业于

民”（《 管子 ·乘马》）， “王者藏于民，……民富

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管子·山至数》 ）齐

国的经历表明，民富关连着国富，国 家的财源不竭也

在于民富，所以必须取民 有度。

三、实行取民有度，应当轻税簿赋，酌情课征，

不竭财源。其一，要明白在民众不缺衣食，不致怨恨

君 上的条件下，才适宜征收赋税。即 “事再其本，则

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 ，则衣 食足；事四 其本，则正籍

给”（《 管子·轻重甲》）。其 二，要根据土地肥瘦

情况和民众实际收益多寡，来 确定征税的税 率以及是

否减免税赋。即 “相壤定籍” 、“相地衰征”。在（《 管

子· 大医篇》）中还具体规定： “案田而税、 二岁而

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 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

不税，岁饥弛而税”。其三，不宜把民众的财物分成

几种税的税征对象，并且同时开征。《 管子·国 蓄篇》

中讲道： “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 之止

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 人籍，谓之离情；以

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

尽也。”总之，管仲认为必须认真讲究税赋 政策，应

当实行适合民情的轻税方针。

四、征收商业税要利于繁荣市场和各 诸侯国家之

间的经济往来。对流转中的货物税，主 张从轻课征，

齐国当时 的具体 规定是关赋轻于市 赋，”市赋百取

二、关赋百取一，（《 管子·幼官》）。为了招引远处

商人前来贸易，还具体规定：“征 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 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 管子·问》）就是说，货物经过关、市二处，只

在一处征税，御货后的 空车和肩 挑背负的小贩，均不

课税。

五、取征于民，还要注意到当时民众的 好得恶失

心理。 《 管子· 国蓄篇》 中 讲道： “民予则喜、夺则

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 之形，不见夺之

理。故民爱可 洽于上也。” 管仲借先王之见，提出要

适应民众的好恶心理，付给民众的 事要有声有色，而

向民众征取的要尽量隐蔽。当然，取征于民，注意民

众心理反映是对的，但不能要权术来愚弄民众。

六、国用奢侈，开支无节，是招生邪念之源；厉

行节制 滥支，是不 可忽视 的要务，否 则国 家难以治

理。这个道理清 楚地反 映在《 管 子·八 观篇》 中：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 智生，奸智生

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 匮不足；匮不足之所

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 毋度。故曰，审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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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七、用之 有止，必须 讲究 俭道。管仲 所主张的

“俭”，不是单纯指少花钱。 “俭”的内函包括两层

意思，一层是，社会财富均由劳动 创造，工农商各界

和作为百业工 匠的劳 动者，适时而又尽力 地创造财

富，就是最大的节约。《 管子·法法篇》 中说：“农

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

故日：俭其道乎！”另一层意思是，用财适当，投资

取得最大效益，就是节省，不能只 看花钱多少，花钱

少不顾效果，用力不当返工，就要造 成浪费。 《 管子

·版 法篇》 中 讲道：“用财不 可以啬、用力 不可以

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接着 解释道： “用

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日劳矣。用财啬

则不当人心，不当 人心则 怨起，用财而 生怨，故 曰

费。”管仲所主张的俭道是在治国 理财的实践中得出

的认识，他所说的实现俭的道路 ，与现代讲的 “国民

经济良性循环”很有相似之处。可以 看出，管仲的俭

道是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为 指导的，不愧为先进的理

财思想。

《 管子》 的理 财取、 用之 策实 施 于两千 多年以

前，自然带有历史局限性，但今天如能运 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 “取精

去粕”的研究，对于我们的财 政经济工作是大有借鉴

作用的。

财政动态

浙江省查出预算外资金

违纪金额近亿元

郭 坚

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一九八九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精神，积极部署、

认真开展对预算外资金的专项检查工作，取得了初步

成果。据10个地市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有5 355个行 政

事业单位和企业主管部门进行了 自查，财税检查部门

对其中1 757个单位和部门 进行了重 点检查，共查 出

违纪金额9 881万元，应上缴财政收入860万 元。查出

的主要问题是：

一、截留预算外资金私设 “小金库”，用于滥发

钱物、请客送礼、铺张浪费。嘉善县教育系统1988年

以来发放全勤奖、暑期教师旅 游费和资料发行费等计

39万余元。乐清县湖头镇 延伸乡工业办公室滥发奖金

补贴3.3万元，人均5 514元。仙居县30个 区、乡 1988

年仅吃请一项即花费39.5万元。

二、擅自挪用专项资金，乱搞 计划外基建，乱购

专控商品，共查出违纪金额2 798万元。如定海地区交

通局未经计委和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动用管理费31万

元购置15套商品房。温州市有的医疗单位 擅购专控商

品分发给个人，如 该市医 科所1988年 购买 电 磁炉49

台，价 值2.47万 元，1989年购 买煤 气罐42个，价值

7 476元，全部分给职工。有的 集资购买 设备 坐分高

额红利，如市二医院1988年 8 月至 9 月个 人集资16.46
万元，购买B超机、反搏机等十二种仪器，放 在医院

里对病人进行有偿服务。到年底 共收 费 21.45万元，

除上交3.68万元外，其余17.77万元全部 以红利 和利

息的名义发给职工个人。

三、化预算内为预算外，侵占、挪用应 上缴的国

家财政收入。仅地市一级交通部门截留养路费一项即

达3 000多万元。舟山市 水产 局 仅1989年 1 — 6 月就

截留渔政罚没收入12.19万元。

四、乱收费、乱摊派。温州市医疗单位的收费有

好几十种，而且普遍存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问题。据

市属七所医院统计，收费 违纪 金额达61.46万元。嘉

善县规划区开发办公 室自1986年 7 月成立以来，在无

文件依据的情况下，擅自收取土 地开发费 556.5万元，

已花去203万元。

五、违反金融管理制度规定，抵制专户储存，逃

避财政监督。省公路局按规定 只能有 2 个结算户和 2

个支出户，但实际上该局到1988年底就有16个户，并

擅自将养路费的利息收入55.86 万元，转入 职工福利

基金。全省港航 费收入有5 633.8万 元，但缴存 省财

政专户的仅800万元，只 占14.12%。

目前，浙江省针对预算外资金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制定有关

制度和法规，加强监 督管理，引导资金投向，提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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